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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81 号）核准，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206,440,957 股，每股发行价为 12.1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89.27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0,847,433.34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59,152,555.93 元，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将募集资金划入

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内。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字

[2020]518Z0022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999,558,417.29 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6,880,168.39 元），支付发行费用 42,661,229.06 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440,000.00 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00.00 元，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6,980,624.58 元。2021 年 3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64,760,967.50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余额（元）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分行 
3387020010120100321918 460,599,989.27 636,763.04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华苑支行 
2012269569000282 750,000,000.00 31,733,707.35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三水支行 
9550880220538000122 400,000,000.00 5,971,508.50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三水支行 
80020000015265644 400,000,000.00 1,847,0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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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三水乐平支行 
2013077919100074580 250,000,000.00 754,907.1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狮山支行 
632247192 200,000,000.00 20,545,866.24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三水支行 
9550880000908801743  134,776.62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营业部 3387020010120100322180  236,821.22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营业部 3387020010120100322211  96,318.19 

渤海银行天津华苑支行 2011502020000659  2,803,253.72 

合计  2,460,599,989.27 64,760,967.50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明细 金额（元） 

2020 年 8 月 5 日募集资金净额 2,460,599,989.27 

减：其他发行费用 3,261,229.06   

减：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1,999,558,417.29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00.00 

加：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6,980,624.58 

2021 年 3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4,760,967.50 

注：2020 年 8 月 5 日募集资金净额为扣除承销和保荐费 3,940.00 万元（含税）后金额。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三）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义乌三期项目基本建成投产，该项目因部分设备及工程

质保金尚未支付，以及整体项目投资结余致使实际投资金额小于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光伏研发中心项目尚未建成投入使用，因此前次募集资

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小于承诺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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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 77,320,168.39 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容诚

专字[2020]518Z0274 号《鉴证报告》。 

（五）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4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十二个月。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40,000 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对照表中实现效

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的光伏研发中心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该项目建成后，一

方面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光伏领域的整体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为公

司各业务线提供符合产业战略的光伏技术支撑，实现技术革新，将全面提升公司产品

及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详见本报告附件 2。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

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4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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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5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99,955.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不适用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不适用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0年：193,666.70 

2021年 1-3月：6,289.14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以使用状态

日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注）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注）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义乌三期年产

4.3GW高效晶

硅电池项目 

义乌三期年产

4.3GW高效晶

硅电池项目 

145,000.00 140,673.88 102,753.84 145,000.00 140,673.88 102,753.84 -37,920.04 2021年上半年 

2 
光伏研发中心

项目 

光伏研发中心

项目 
30,000.00 30,000.00 22,505.73 30,000.00 30,000.00 22,505.73 -7,494.27 2021年上半年 

3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75,000.00 75,000.00 74,696.27 75,000.00 75,000.00 74,696.27 -303.73 不适用 

合计 
  

250,000.00 245,673.88 199,955.84 250,000.00 245,673.88 199,955.84 -45,718.04 
 

注：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为扣除发行费用 4326.12万元（含税）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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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报告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年 2021年 1-3月 累计实现效益 

1 
义乌三期年产 4.3GW

高效晶硅电池项目 
（注） 

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26.73亿元（不含

税），年均税后利润 2.68亿元 
-40.80 -813.69 -854.49. 注 

2 光伏研发中心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注：根据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26.73 亿元（不含税），年均税后利润 2.68

亿元。截止 2021年 3月 31日，该项目基本建成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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